[bookmark: _GoBack]山西XXXX股份有限公司
建设项目未批先建的罚款幅度
	序
号
	裁量要素
	判定标准
	决定

	
	要素
	具体条件
	构成
比例
	程度
	百分值（X）
	

	1
	违法事实情节
	建设项目涉及环评文件的类型
（该公司建设项目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项目类别第十一项序号22乳制品制造，涉及环评类别属于报告表（生产型））
	35%
	报告表（生产型）
	5%＜X≤10%
	6%

	
	
	项目建设地点
（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薛圆圆乡西李庄村秦永霞房屋）
	10%
	符合环境功能规划
	0
	0%

	
	
	项目建设进程
（2025年6月已完成建设且具备生产能力，生产线未运行）
	15%
	生产阶段
	10%＜X≤15%
	11%

	2
	整改情况
	是否积极采取整改措施
（该公司建设项目未进行备案，已停止建设，未申请办理环评审批手续）
	10%
	停止建设，未申请办理审批手续的
	3%≤X≤9%
	3%

	3
	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程度
	是否造成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
（未收集到相关证据）
	20%
	
	0%
	0%

	4
	经济承受度
	企业规模大小
（该公司从业人员拟录用12人）
	5%
	小（微）型企事业单位（涉公益单位）

	－3%≤X＜0
	-2%

	5
	地区差异
	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环境容量的大小
	5%
	各地级市可以结合实际自行确定地区差异，裁量比例数值（加减５%）
	－5%≤X≤5%
	0%

	合  计
	18%

	罚款金额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1%


计算方法 
本裁量表格计算方法： 
罚款金额＝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（1%～5%）；
	总百分值
	罚款金额

	百分值≤20%
	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1%

	20%＜百分值≤40%
	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2%

	40%＜百分值≤60%
	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3%

	60%＜百分值≤80%
	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4%

	80%＜百分值≤100%
	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5%




